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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核通過 

核發函文 

是 

缺失補正 

通知補正 

(電聯、E-mail、函文) 
補正期限： 

同意備案—10個工作日 

設備認定—30個工作日 

其他認定業務—10個工作日 

否 

逾期未補正 

駁回申請 

是 

否 

※註：如需補正將依各補正期限另計案件辦理天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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